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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所友會 106 年度第 1 次理監事會議 

紀錄：蔡艾莉 

一、時    間：106 年 03 月 11 日(星期六)中午 12 時 

二、地    點：分生所 901 教室 

三、主    席：楊秋英所長 

四、出席人員：陳鵬文 理事、唐淑美 理事(請假)、江明潔 理事、余振源 理事(請假)、 

廖慧芬 理事、洪志勳 理事、王簾讀 理事(請假)、許世光 理事(請假)、 

鄭雅銘 理事、謝小燕 理事(請假)、陳義元 理事、鄭焯隆 理事(請假)、 

陳俊彰 理事(請假)、陳宗愚 理事(請假)、楊世駿 理事(請假)、 

李碩康 理事(請假)、吳杰浩 理事(請假)、戴廷浩 理事(請假)、 

鄭麗珠 理事(請假)、陳昶成 理事(請假)、魏碧瑩 理事(請假)、 

楊正宇 理事(請假)、謝昆廷 理事(請假)、林宏諭 理事、簡涵如 理事、 

楊宗翰 理事、莊韋軒 理事(請假)、李晏忠 理事、李永盛 理事(請假)、 

賴羿如 理事(請假)、林孟亮 理事、夏君毅 理事(請假)、許文彬 理事(請假)、 

彭淑芬 理事、鄭景元 理事(請假)、莊昱珉 理事(請假)、楊家俊 理事、 

鄭文郁 理事(請假)、張武總 監事(請假)、陳恵宜 監事(請假)、 

黃贊勳 監事(請假)、鄭貽生 監事(請假)、黃建富 監事(請假)、 

賴靜瑩 監事(請假)、蔡維仁 監事、高肇鴻 監事、李寬志 監事、 

白燿嘉 監事(請假)、羅舜芳 監事、于玉珍 監事(請假)、李佳霓 監事(請假)、 

管宜家 監事、梁雅珍 監事(請假)、林瑋德 監事、楊秋英所長、蔡艾莉技士 

五、列席人員：許文輝老師(請假)、陳良築老師、翁淑芬老師(請假)、陳建華老師(請假)、 

劉宏仁老師、楊明德老師(請假)、楊文明老師(請假)、賴建成老師、 

陳健尉老師(請假)、朱彥煒老師(請假)、張美玲小姐 

 

六、楊秋英所長報告： 

(一)所友會會員人數累計人數為 588 人(含在校生)，不含本所教授所指導的外系所學生。 

(二)所友會會費已有 278 人繳費，累計會費為 61,000 元；自 96 學年度起，本所畢業生離校

時收取會費 200 元成為會員，並贈印有本校 logo 之馬克杯一只。 

(三)活動費目前剩餘為 2,415 元，此次會議參加人員每人繳交 200 元，共收費 5,400 元，而

活動費用共計 5,419 元，故活動費剩餘 2,396 元。(未用餐之委員則無收費，共計 4 位) 

(四)目前所友捐款至分生所之金額累計之可用金額為 16,020 元(校務基金)。 

(五)所訊至 97 年 1 月出刊並寄送所訊給所友，目前共出刊 90 輯。 

 

七、議案討論 

議案一：請推選本所第 5 屆所友會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事宜。 

說  明：(一)本會第 5 屆理監事委員推薦名單如附件，其任期為 106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 

(二)本會第 1、2 屆常務理事為：陳鵬文理事長、江明潔常務理事、洪志勳常務理

事、鄭雅銘常務理事、白燿嘉常務理事、鄭焯隆常務理事、陳宗愚常務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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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第 3 屆常務理事為：廖慧芬理事長、陳鵬文常務理事、江明潔常務理事、

洪志勳常務理事、王簾讀常務理事、李晏忠常務理事、林孟亮常務理事。 

(四)本會第 4屆理事長及常務理事為：廖慧芬理事長、陳鵬文常務理事、江明潔常

務理事、洪志勳常務理事、王簾讀常務理事、李晏忠常務理事、林孟亮常務理

事。 

(五)依據本會章程第 9 條規定：本會設常務理事會，由理事中互選 7 人為常務理事

組織之。常務理事任期 2 年，連選得連任。 

請理事推選 7 位常務理事事宜。 

(六)依據本會章程第 11 條規定：本會設理事長 1 人，由常務理事互選之，負責主

持會務，任期 2 年，連選得連任 1 次。 

請常務理事推選理事長事宜。 

(七)本會第 1、2、3、4 屆常務監事為：張武總常務監事、廖慧芬常務監事、羅舜

芳常務監事、高肇鴻常務監事。 

(八)依據本會章程第 10 條規定：本會設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之，任期 2 年，

不得連任。 

請監事推選 1 位為常務監事。 

(九)依據本會章程第 12 條規定：本會設總幹事 1 人，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

過後委任之。總幹事秉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會務，副總幹事襄助總幹事處理會

務。(本會第 1、2、3、4 屆總幹事為：蔡艾莉技士。) 

(九)本會第 5 屆理事委員共 38 位、監事委員為 16 位。 

決  議：(一)委請廖慧芬理事及林瑋德監事進行開監票事宜，通過本會第 5 屆理事長及常務

理事為：洪志勳理事長、陳鵬文常務理事、江明潔常務理事、廖慧芬常務理事、

鄭雅銘常務理事、李晏忠常務理事、彭淑芬常務理事。 

(二)通過本會第 5 屆常務監事為：管宜家常務監事。 

(三)通過本會第 5 屆總幹事為：蔡艾莉技士。 

(四)通過並新增本會第 5 屆活動長為：李晏忠常務理事。 

(五)通過並新增本會第 5 屆副總幹事為：張美玲小姐。 

 

八、洪志勳理事長報告事項： 

(一) 感謝老師們的指導及訓練，使得分生所畢業生不管在學術界或業界皆有不錯的成績，

謝謝老師。藉由畢業所友在各領域擔任重要位置，將積極建立所友的聯繫網絡，提供所

友教學、研究及就業資訊的交流與機會，期待分生所更蓬勃發展。 

(二)本所所友會預計辦理事項： 

1、建立並更新所友資料庫，建議於本所網頁新增此項功能。 

2、辦理本所教師與理監事聯誼活動(1 日或 2 日)。 

※南部 義大世界、佛陀紀念館：義大國際學舍，每間 2 大床，約 1600~1800 元。 

※中部 古坑九華山風景區。 

3、每年辦理所友成就分享會，邀請 2 位學術界所友及 2 位產業界所友，與本所師生及所

友一同分享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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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下午 1時 40 分。 

 

十、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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